
今晨轻雾绕城 出行注意安全
29日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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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气:今天：晴，11℃～23℃ 明天：多云，10℃～18℃。（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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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孟燕) 26日下午，省城迎来了

一场小雨，秋雨绵绵风渐起，让
市民感到了丝丝凉意。根据市气
象台的统计，截至26日18点50分，
全市平均降水量只有0 . 4毫米，只
能算是小雨。但是由于降雨正值

下班时间，也让市民在回家路上
稍有不便。一场“雨疏风骤”让连
日来晴好的天气到此结束。27日，
由于降水和风比较弱，空气湿度
较大，早晨前后省城将迎来雾
天，虽然只是轻雾，但还是提醒
周末出行的市民注意安全。

市气象台预计，27日，省城多
云转晴，早晨前后有雾或轻雾，
北风2～3级。气温变化不大，早晨
最低气温在10～12℃，白天最高
气温23℃左右。

28日晴转多云，东北风短时
南风3级。但是气温有所下降，最

低温下降1℃左右，最高温下降
5℃。最低气温济阳、商河7℃，市
区、高新区及其它县 (市 )区9～
11℃，最高气温18℃。

29日阴转晴，北风3～4级，将
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来袭，气温
下降。30日～31日晴，北风短时南

风2～3级，气温将继续下降。
入秋以来，冷空气频繁侵袭

省城，形成的降雨雨量虽然都不
大，但是一场场秋雨过后，气温
逐渐下降，提醒市民省城短暂的
秋天即将过去，寒冷的冬天一步
步临近。

施工无路障，坑车伤人“躲猫猫”
省城车辆近日多次栽进施工坑槽，却遭遇索赔难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叶嘉利

无路障警示

事故频发生
10月21日晚7点左右，下着

大雨，市民张俊先生开着帕萨特
汽车行驶到天桥区制锦市街和
周公祠街的交叉口时，汽车突然
一沉，车头栽进路中间的深沟，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不过张先生
的汽车光维修费已经花了一万
三，至今还没修好。

25日下午，记者来到现场。
周公祠街与制锦市街的交叉口
的东边路面上，有一条横向贯穿
马路宽约80厘米新填的沙石的
痕迹。据车主张先生介绍，当时
沙石还没有填起来，下边是一条
深1米多的沟，路南边半个路面
已经被挖开了，路北侧留下了一
个出入口。“晚上7点左右，下着
雨，这里没有路灯，可是谁也想
不到路中间有一个深沟，一下子
就栽进去了。后来叫了交警和修
轮胎的，用千斤顶弄起来的。”据
张先生介绍，汽车维修已经花了
一万三，变速箱还没修。

发生事故后，张先生十分气
愤，想要施工方给个答复并赔
偿。由于没有找到施工方，张先
生便向“12345”投诉，可是好几
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回音。记者
致电天桥区市政局，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大明湖周边正进行截污

工程施工，是济南市排水管理中
心负责的。随后记者询问济南市
排水管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证
实了这个说法，并称会尽快找到
具体负责人进行落实。

10月18日晚10点左右，市民
王立家骑着电动车从历城区辛
甸花园出来，经过富翔天地东门
的路口时，跌进了正在施工的沟
渠。王先生头部受伤，前额磕出
了一条长五六厘米的口子，所骑
电动车摔坏。

25日上午，记者来到正在施
工的沟渠。据王先生介绍，当时
摔进去时，沟还只有1米深，大约
2米宽，除了在前方的路口处有
一个半开的挡板，沟渠的上方没

有任何遮挡。目前位于路口处的
沟渠上方被围上了遮挡物，而王
先生掉进去的地方，还是没有遮
拦，沟渠也已经被挖到了2米多
深。王先生说：“幸好当时没挖这
么深，这么深的话栽进去都不知
道死活。当时前轮一空，我就觉
得完了，栽进坑里，头被磕破了，
当时血流得就像自来水一样。手
上和袖子沾满了血。躺在坑底动
不了，后来打电话叫同事送到医
院的。”

施工方“躲猫猫”

不愿承担责任
10月2日晚上9点，市民周彤

开着轿车从长清区104省道水利
水泥厂附近经过时，突然发现前
面有一堆石料，距离不足10米，
刹车已经来不及，轿车一头撞上
了石堆。所幸周先生和车上其他
人员没有受伤，但轿车头部大
灯、空调和水箱撞坏了，仅维修
费就花了6600元。

事故发生后，交警认定施工
路面被挖开，施工方设置的警示
线太近，夜晚没有设置警示灯等
标志。道路施工方的一位负责人
到现场表示事件会妥善解决。本
报报道后，施工方赔偿周先生损
失6000多元，周先生也表示不再
追究。

相比周先生的遭遇，王先
生的遭遇更为尴尬。当晚王先
生跌进坑里，好几个工地上的
工人路过都看见了，可是没有
一人伸手相救。王先生请求一
名工人“能不能先帮我把电动
车拉上去？”这名工人才把电动
车拉上来。整个过程，只有一名
工人上来问了一句，“哥们，要
不要紧？”没有任何人帮忙把周
先生拉起来或者送他去医院。
王先生一直躺在坑底，直到同
事赶过来。

25日上午，工地上一位姓张
的负责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说
过有人跌进坑里这回事，这上面
之前就是有挡板的，不是后来才
弄的。”而据王先生和同事介绍，

“当晚路口处沟渠上方没有任何
遮挡物，路口这些是出事了才放
上去的”。王先生根据“12345”热
线提供的施工负责人联系王经
理来处理此事，可是王经理却矢
口否认是他负责，这事不归他
管。目前王立家先生不知该找谁
说理。

张先生驾驶的帕萨特轿车
跌进坑里一事，目前也没有找到
施工方负责人出来处理，他对此
十分不满。“路中间施工怎么能
不设警示牌，要是换摩托车就摔
死了。”

法律有相关规定

施工方应当担责
《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

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
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
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
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山东法策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张 法 水 律 师 认
为：“像这种在公共场所路面
施工的，由于没有设置警示牌
造成车辆人员损伤的，施工方
要承担一定责任。车主可以要
求施工方进行赔偿，也可以通
过法院起诉。”张律师还透露，
这种案例非常多，只要证据充
分，受害人打官司的胜率是很
高的。

近日，济南发生
了多起因道路施工路
障不醒目或者未设置
路障导致的行人车辆
跌进施工坑槽的交通
事故，自 10月 10日以
来已经有 3位被“坑”
车主联系本报，寻求
帮助和事故赔偿。据
调查，事故发生后车
主很难找到责任方，
施工方甚至和车主玩
起了“躲猫猫”。而按
照法律，凡是由于施
工设置路障不规范或
者没有设置路障造成
事故的，施工方要承
担一定责任。

富翔天地东门附近王先生
跌进去的深沟，据王先生介绍，沟
渠上边的挡板当时没有设置。

▲张先生开车跌进去的路中间的沟，已经被填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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